
专利局局令 
（第 5 号） 

 
  1993 年 10 月 1 日，我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 了专利合作条约加入

书。该加入书将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届时，我国将成为专利合作条约的缔

约国。为此，特制订《关于中国实施专利合作条约的规 定》，现予以发布，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局长 高卢麟 
                            1993 年 11 月 23 日 
 
                                  中国专利局关于中国实施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专利合作条约》，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规定中：  
 
  （一）“条约” 是指《专利合作条约》；  
 
  （二）“条约实施细则”是指上述条约的实施细则；  
 
  （三）“条约行政规程“是指上述条 约的行政规程；  
 
  （四）“国际局”是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国际局； 
 
  （五）“国际申请”是指按照上述条约规定提出 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  
 
  （六）“专利局”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 
 
  （七）“专利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  
 
  （八）“实施细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九）、为计算期限的目的，“优先权日” 是指：国际申请要求优先权的，指

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国际申请要求多项优先权的，指最早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国

际申请未要求优先权的，指该国际申请的国际申 请日。  



  第三条 向专 利局提出或者指定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适用条约、条约实

施细则、条约行政规程和本规定的规定。除非条约、条约实施细则、条约行政规程

或者本规定另有规 定，在专利局作为指定局或者选定局的程序开始后，国际申请

适用专利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 

第二章 国际申请程序 

 

  第四条 专利局作为国际申请的受理局，负责受理中国国民，或者在中国有经

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提出的国际申请，并按

照条约、条约实施细则和条约行政规程的规定对该国际申请进行检查和处理。 
 
  根据 中国与其他的条约缔约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专利局也可以受理该缔约国

的国民或者居民提出的国际申请。 

  第五条 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或者英文向专利局提出国际申请，该申请应当包

括请求书、说明 书、一项或者几项权利要求、一幅或者几幅附图（需要时）和摘

要各一份。  

  第六条 专利局收到符合条约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国际申请之日为国际申请

日。 
 
   专利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句不适用于国际申请日的确定。  
 
  国际申请不符合条约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专利局

依照 条约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六款指定的期限内进行改正。申请人按照要求进行

改正的，以专利局收到改正之日为国际申请日；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或者改正

后，专利 局认为仍然不符合条约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利局应当迅速通知申

请人，其申请将不作为国际申请处理。 
 
  国际申请中写有对附图的说明但 申请中又未包括该附图的，专利局应当通知

申请人在不完整的文件提交之日起三十天内补交附图。 
 
  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补交附图的，以专利局 收到该附图之日为国际申请日；

否则，对附图的说明被认为不存在。 

  第七条 申请人向专利局提出国际申请的，可以按照条约第八条规定要求在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 约》的缔约国提出的或者对该缔约国有效的一项或者几项

在先申请的优先权。要求该优先权的，其手续适用条约实施细则第四条第十款和第

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第八条 专利局发现国际申请存在条约第十四条第一款（ⅰ） 项所述缺陷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进行改正；未改正的，该

国际申请被认为撤回，并由专利局予以宣布。 

第三章 国际检索程序  

 

  第九条 专利局作为国际申请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应当按照条约、条约实施

细则、条约行政规 程以及专利局与国际局依照条约第十六条第三款签订的协议的

规定对该申请进行国际检索。  
 
  如果专利局认为：  
 
   （ⅰ）国际申请涉及的情况或者主题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十三条之三第一款

（C）或者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无须专利局检索而且专利局决定对该申请不作检索，

或者  
 
   （ⅱ）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不符合条约实施细则规定的要求，以至

不能进行有意义的检索， 专利局应当作出相应的宣布，并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将

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如果（ⅰ）或者（ⅱ）所述的情形仅存在于某些权利要求，

国际检索报告中应当对这些 权利要求加以说明，而对其它权利要求则应当作出检

索报告。 如果专利局认为国际申请不符合条约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发明单一

性的要求，它应当要求申请人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的规定缴纳附加费。 
 
   专利局应当对国际申请的权利要求中首先提到的发明（“主要发明”）部分作

出国际检索报告，并在要求的附加费已在条约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期限

内 付清后，对国际申请中已经缴纳该项费用的发明部分作出国际检索报告。  

  第十条 专利局应当在自收到检索本之日起三个月内或者自优先权日起九个月

内，以后到期的为 准，作出国际检索报告或者宣布不进行国际检索。 

   第十一条 申请人根据条约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一次机会按照条

约第十九条向国际局对国际申请的权利要求提出修改。 
 
   修改应当在自专利局向国际局和申请人送交国际检索报告之日起二个月内或

者自优先权日起十六个月内提出，以后到期的为准。但国际局在适用的期限届满后

收到 按照条约第十九条规定所作的修改的，如果该修改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工

作完成之前到达国际局，应当认为国际局已在上述期限的最后一日收到该修改。这

种修改 不得超出国际申请提出时对发明公开的范围。 

第四章 国际初步审查程序  



 

  第十二条 已经向专利局提出了国际申请的申请人以及属于 专利局与国际局

为国际初步审查目的签订的协议中所规定的范围内的人，可以请求专利局对该申请

进行国际初步审查。 
 
  国际初步审查的要求应 当以书面形式提交，使用提出国际申请时所用的语

言，并应当符合条约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中应当至少指明一 个预定使用该国际初步审查结果，并

受条约第二章约束的缔约国作为选定国，该选定应当仅选已经在国际申请中指定的

国家。 

  第十三条 专利局作为国际申请的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应当按照条约、

条约实施细则、条约行政规程以及专利局与国际局根据条约第三十二条签订的协议

的规定对国际申请进行国际初步审查。  
 
  如 果专利局认为： （ⅰ） 国际申请涉及的情况或者主题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

六十六条第二款（a）（ⅶ）或者（a）（ⅶ）或者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无须专利局

进行国际初步审查，并且专利 局决定对该申请不作审查，或者（ⅱ）说明书、权

利要求书或者附图不清楚，或者权利要求书在说明书中没有适当的依据，因而不能

对请求保护的发明的新颖性、创 造性（非显而易见性）或者工业上的实用性，形

成有意义的意见，专利局应当不就条约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各项问题进行审

查，并应当将这种意见和理由通知申 请人。如果认为（ⅰ）或者（）所述的任何

一种情况只存在于某些权利要求中，或者只与某些权利要求有关，上句规定只适用

于这些权利要求。 
 
   专利局发现国际申请存在条约实施细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a）项所列情形

的，专利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要求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申请人答复时可以提

出修 改，或者，申请人不同意专利局意见的，可以提出答辩，或者两者兼用。这

种修改不得超出国际申请提出时对发明公开的范围。  
 
  专利局认为 国际申请不符合条约实施细则第十三条关于发明单一性的规定

的，专利局应当根据条约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和条约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进行

处理。申请人可以自 己选择对权利要求书加以限制，或者缴纳附加费；申请人未

在指定期限内进行选择的，或者，申请人虽然对权利要求作了限制，但是仍然不足

以符合发明单一性要求 的，或者申请人缴纳附加费不足的，专利局仅就国际申请

中看来是主要发明的部分或者已经交纳附加费的发明部分作出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第十四条 申请人可以在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时，或者 在国际初步审查

报告作出之前，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向专利局提出条约第三十四

条规定的对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修改。这种修改不得超出 国际申请提出

时对发明公开的范围。 



  第十五条  专利局作出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期限应当为：（ⅰ）如果国际初

步审查要求书是在优先权日起十九个月届满之前收到的，自优先权日起二十八个

月； （ⅱ）如果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是在优先权日起十九个月届满之后收到的，

自国际初步审查开始起九个月。  

第五章 指定和选定程序 

 

  第十六条 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自按照条约第十一条第一款确定的国际申请

日起与同一日向专利 局提出的中国国家申请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 七条 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如果要求专利局授予实用新型专

利的，应当在其国际申请请求书中作出说明。 

  第十八条 指定中国并要求获得发明专利保护的国际申请， 由国际局按照条

约第二十一条规定以中文进行国际公布的，自国际公布日起，申请人享有专利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权利；由国际局以中文以外的文字进行国际公布的， 自专利局收到

申请人提交的该国际申请中文译文并在中国专利公报上公布该译文之日起，申请人

享有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权利。 

  第十九条 除本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外，指定中国的国际申 请以中文以外的

文字提交的，申请人应当在自优先权日起二十个月届满前向专利局提交国际申请的

中文译文；期满未提交中文译文的，该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 

  第二十条 在自优先权日起第十九个月届满前已经选定中国 的国际申请，如

果是以中文以外的文字提交的，申请人应当在自优先权日起三十个月届满前向专利

局提交国际申请的中文译文；期满未提交中文译文的，该申请在中 国的效力终

止。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按照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提交的国际申请

的译文应当包括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中的文字（附具附图副本）和

摘要各一式两份，如 果权利要求书已经按照条约第十九条规定进行了修改，该译

文还应当包括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和条约第十九条所述的声明；如果申请文件已经按

照条约第三十四条规定 进行了修改，该译文还应当包括国际初步审查报告附件中

的任何修改。  
 
  如果申请人提交了前款所述的译文，但对于修改部分未同时提交原始 提出的

和修改后的译文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根据情况是适当的并在通知中规定的

期限内提交缺少的译文。如果申请人未按通知规定提交缺少的原始申请的译 文，

该国际申请被认为撤回；如果申请人未按通知规定提交缺少的修改后的译文，该修

改不予以考虑。 
 



  如果申请人仅提交了一份译文，专利局 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根据情况是适当的

并在通知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另一份译文。申请人未遵守通知规定的，该申请被认

为撤回。 如果申请人未提交按条约第十九条所述的声明的译文，该声明不予以考

虑。  

  第二十二条 国际申请指定中国的，申请人可以在履行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

行为之日起一个月内 向专利局提出对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修改；但是，

如果在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期限届满时，条约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送达尚未进行，申请人 可以在自该期限届满之日起四个月内向专利局提出上述修

改。这种修改不得超出国际申请提出时对发明公开的范围。  

  第二十三条 国际申请在自优先权日起十九个月届满前选定中 国的，申请人

可以在履行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专利局提出对权利要求

书、说明书和附图的修改；但是，如果在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 满时，国

际初步审查报告的送交尚未进行，申请人可以在自该期限届满之日起四个月内向专

利局提出上述修改。这种修改不得超出国际申请提出时对发明公开的范 围。  

  第二十四条  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由于不符合发明单一性的规

定，其某些部分未经国际检索或者国际初步审查的，申请人应当在专利局指定的期

限内缴纳条约第十七 条第三款（b）或者条约第三十四条第三款（b）中所述的特

别的费用。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该申请中的发明的未经检索或者国际初步审

查部分被认为撤回。 

  第二十五条 按照专利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指定中国或者 选定中国的国际

申请应当向专利局提交条约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和第六款规定的证明文件的，应当在

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前提交；期满未提交 的，专利局应

当通知申请人在通知规定的期限内补交。  

  第二十六条 指定中国并要求一个或者几个按照专利法规定提出的在先申请的

优先权的国际申请适 用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第六章 费用  

 

  第二十七条 在国际申请的国际程序中，申请人应当按照条 约实施细则的规

定缴纳下列费用：  
 
  （一）传送费；  
 
  （二）国际费，包括基本费和指定费； 
 
   （三）检索费和附加检索费；  



 
  （四）手续费；  
 
  （五）初步审查费和附加初步审查费；  
 
   （六）确认费；  
 
  （七）滞纳金；  
 
  （八）条约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费用。 前款所列各种费用的数额，缴费的币

种和缴费方式由专利局另行公布。  

  第二十八条 申请人应当在自专利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传送

费、基本费和检索费； 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自通

知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未缴的费用和滞纳金；期满未缴纳的，该申请被认为撤回。  
 
   申请人应当在自优先权日起一年内，或者在专利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一个

月内，以后到期的为准，缴纳指定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专利局应当通知

申请人 在自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未缴的费用和滞纳金；期满未缴纳的，与该

费用有关的指定，或者如果未缴纳任何指定费的，该项指定或者该国际申请被认为

撤回。 在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九款（C）确认一项指定时，申请人应当在自

优先权日起十五个月内缴纳指定费和确认费。  
 
  申请人在向专利局 提交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时应当缴纳手续费和初步审查

费；未按规定缴纳或者缴足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缴

纳；期满未缴纳的，该要求书 被认为未提交。 国际申请不符合发明单一性的规定

的，申请人应当在专利局按照条约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三款或者第六十八条第二款

指定的期限内缴纳附加检索费和附加初步审查 费。 

  第二十九条 国 际申请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申请人应当在本规定第十

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申请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该申请在

中国的效力终止。  
 
   国际申请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并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应当在本规定第十

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内缴纳优先权要求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专

利局 应当通知申请人在自通知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期满仍未缴纳的，该优先权被

认为未要求。  

  第三十条 国际申请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并要求获得发明专利保护的，申请

人应当在自国际申 请日起第二十五个月届满前缴纳第三年度申请维持费。如果上

述缴费期限届满之日早于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申请人应当在本规

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期 限届满前缴纳第三年度申请维持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



的，专利局应当通知申请人自应当缴纳该申请维持费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补

缴，同时缴纳金额为申请 维持费的 25％滞纳金。  

  第三十一条  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在履行本规定第十九条或

者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和缴纳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之后，除本规

定第二十九条和第三 十条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应当按照专利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

缴纳费用。  

第七章  其他条款 

 
  第三十二条  向专利局提出国际申请，在专利局作为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

初步审查单位，或者作为指定局或者选定局的程序中，以及处理与国际申请有关的

其他事务的，申请人 应当委托专利局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第 三十三条 中国单位和个人提出国际申请的，应当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同意。  
 
  中国单位和个人提出国际申请的， 可以首先向专利局提出国内申请，并在自

申请日起十二个月内提出国际申请指定或者选定条约其它缔约国，或者直接向专利

局提出国际申请指定或者选定中国和条约 其它缔约国。 

  第三十四条  如果受理局拒绝给予国际申请日，或者宣布国际申请已被认为

撤回，或者如果国际局已经按条约第十二条第三款作出认定，申请人在履行本规定

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 条规定的行为和缴纳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

之后，根据条约第二十五条第二款（a），可以要求专利局根据条约和条约实施细

则决定该拒绝，宣布或 者认定是否合理。如果专利局认为拒绝或者宣布是由受理

局的错误或者疏忽所造成，或者认定是由国际局的错误或者疏忽所造成，就本规定

而言，该国际申请应当和 未发生这种错误或者疏忽一样被对待。 

  第三十 五条 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因未履行本规定第十九条或

者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和缴纳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其 效力在中

国被终止的，申请人可以在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二

个月内请求恢复其权利。申请人请求恢复权利的，应当缴纳恢复费并同时 履行上

述各条款中规定的行为。 
 
  除本规定另有规定的以外，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在履行本规定第

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 和缴纳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之

后由于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由于正当理由未能遵守专利法或者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

或者专利局指定的期限，造成其权 利丧失的，适用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 

第三 十六条 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涉及新的微生物、微生物学

方法或者其产品，而且使用的微生物是公众不能得到的，申请人最迟 应当在国际



申请日向专利局指定的保藏单位，或者，向依照《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

保藏布达佩斯条约》取得了“国际保藏单位”资格的保藏单位，提交微 生物菌种保

藏。在后一种情况下，申请人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

前，将该微生物菌种提交专利局指定的微生物菌种保藏单位保藏。 
 
   申请人按照上款提交微生物菌种保藏的，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

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交专利局指定的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

活证 明；期满未提交证明的，该菌种被认为未提交保藏。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国专利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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